
九、企业业绩

供应商自 2022 年 01 月 01 日以来承担

类似项目业绩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采购单位 合同金额

1
桑墟镇元兴村文化活动广场公

厕工程

沭阳县桑墟镇人民政

府
188000.00 元

2

桑墟镇两座公厕建设工程项目
沭阳县桑墟镇人民政

府
469000.00 元

3

国际汽配城 5 幢提升改造工程
淮安高投投资有限公

司
3995913.73 元

4
沭阳县沭城街道南京路小区内外

墙出新工程项目

沭阳县人民政府沭城

街道办事处
230000.00 元

注：请填写此表，并按要求上传业绩资料电子件。



序号 1：桑墟镇元兴村文化活动广场公厕工程中标通知书



项目名称:桑墟镇元兴村
文化活动广场公厕工程

沭阳县桑墟镇人民政府

江苏开泉建设有限公司

^
口

发包人 (全称 )

承包人 (全称 )

同



说
为了指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当咖人的签约行为,维护合同当屮人的合法权益,依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屮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屮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示范文本)》 (G「-⒛ 13-O⒛ 1)进行了修订,制定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示范文本)》 (GF-⒛ 17-O⒛ 1) (以下简称 《示范文本》)。 为了便于合同当事人
使用 《示范文本》,现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 《示范文本》的组成
《示范文本》由合同协议书、通用合同条款和专用合同条款三部分组成。
(一 )合同协议书
《示范文本》合同协议书共计 13条 ,主要包括:工程概况、合同工期、质量标

准、签约合同价和合同价格形式、项目经理、合同文件构成、承诺以及合同生效条件
等重要内容,集中约定了合同当事人基本的合同权利义务。
(二 )通用合同条款
通用合同条款是合同当事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就工程建设的实施及相关事项,对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
务作出的原则性约定。

通用合同条款共计 20条 ,具体条款分别为:一般约定、发包人、承包人、监理
人、工程质量、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工期和进度、材料与设备、试验与检验、
变更、价格调整、合同价格、计量与支付、验收和工程试车、竣工结算、缺陷责任与
保修、违约、不可抗力、保险、索赔和争议解决。前述条款安排既考虑了现行法律法
规对工程建设的有关要求,也考虑了建设工程施工管理的特殊需要。
(三 )专用合同条款
专用合同条款是对通用合同条款原则性约定的细化、完善、补充、修改或另行约
定的条款。合同当事人可以根据不同建设工程的特点及具体情况,通过双方的谈判、
协商对相应的专用合同条款进行修改补充。在使用专用合同条款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
1.专用合同条款的编号应与相应的通用合同条款的编号一致 ;
2.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对专用合同条款的修改,满足具体建设工程的特殊要求 ,
避免直接修改通用合同条款 ;
3.在专用合同条款中有横道线的地方,合同当事人可针对相应的通用合同条款进
行细化、完善、补充、修改或另行约定;如无细化、完善、补充、修改或另行约定 ,
则填写
“
无
”
或划
“
/” 。

二、 《示范文本》的性质和适用范围
《示范文本》为非强制性使用文本。 《示范文本》适用于房屋建筑工程、土木工

程、线路管道和设各安装工程、装修工程等建设工程的施工承发包活动,合同当事人
可结合建设工程具体情况,根据 《示范文本》订立合同,并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
约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合同权利义务。

明



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 (全称):沭阳县桑墟镇人民政府
承包人 (全称): 江苏开泉矬设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 ,

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沭阳县桑堋钡元兴村文化活动广场公
厕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 同达成如下协议 :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 桑墟镇元兴村文化活动广场公厕工程。
2.工程地点:沭阳县桑墟镇。
3.工程立项批准文号 :

4.资金来源 : 自筹。
5.工程内容:公厕房屋建设)水 电安装。
群体工程应附 《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 (附件 l)。
6.工程承包范围:公厕房屋建设、水电安装。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⒛21年 丨朗 ′日。
计划竣工日期:         。
工期总日历天数: 30日 历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
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三、质量标准及要求

工程质量符合合格标准。

工程概况及要求:元兴村文化活动广场公厕占地面积约 90平方米。公厕主
10.8米 ( Σ、宽7.87米 ( )。

和马:sxz123456。

四、签约合同价与工程款支付方式

1.签约合同价为 :

人民币 (大写)壹盐捌万捌仟元整 (Y188,ooo.O0元 );
其中:
(1)安全文明施工费 :
人民币 (大写)        lY

一

元);
(2)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价金额 :

人民币 (大写 ) (￥      元);
(3)专业工程暂估价金额 :

人民币 (大写 )
(4)暂列金额 :

人民币 (大写 )

(￥

(￥

元);

元)。



2,工程款支付方式:施工单位进场,完成工租揪的sO%,付工租合同价欺总额的30%:完

成工程量的 809b,付工程合同价款总额的 209s;工租完工,经验收合格后,付工租合同价欺总狈

的 30%;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安排决算审计,屮计决算后,扣除质保佥 (田家相关规定预留)后桉

审计决算价付清余款;质量保证期结束后再艾付质保金 (质保煳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五、项 目经理

承包人项 目经理 :

六、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
(1)中 标通知书 (如果有 );
(2)投标函及其附录 (如呆有 );
(3)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

(4)通用合同条款 ;
(5)技术标准和要求 ;

(6)图纸 ;
(7)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
(8)其他合同文件。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

一类内容的文件 ,应 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
或盖章。

七、承诺

l,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
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2.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 ,确保工程质量和安

全,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3.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一工程

另行签订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4、 发包人和承包人合同签订十五个工作 日内,承包人承诺办理完成住建局合同

各案。

八、词语含义

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同。
九、补充条款
1、 串通投标行为合同管理实施细则,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

(一 )承包人被举报或经核查发现其存在法律法规所列串通投标或弄虚作假情形
的,发包人应书面告知承包人。
(二 )承包人应在接到发包人书面告知后 7日 内,向发包人提供相关举证材料。

如承包人未能在规定时间内举证或其举证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串通投标和弄虚作
假行为的,均视同承包人存在违约黄任 ,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支付不低于合同金额 绱
的违约金。
(三 )承包人存在串通投标或弄虚作假行为,被行政监管部门查处并依法作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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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合同什川|9施约丨∫则,i娑 内容句|刂‘:
(一 )施工企业 (包括施I总承 /ly,企 xl/和 分佃刂企业,下 H){贺 }巛 《江苏省I稆 彡l

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办法》期|!定 的标准交纳农民工I资 保证个。
(二 )施工企业应在工程项目所在地银行廾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贝K户 ,专项用于支

付农民工工资。
(三 )施工企业保证不克扣和拖欠I资 ,不 以发包人拖欠工程欺为由拖欠农民工

工资。
(四 )实行人工费用与其他工程款分账管理制度,推动农民工工资与工程材料款

等相分离,建设方 (发包人 )须按时足钡按合同约定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存入工资
款项,用 于支付农民工工资。
(五 )施工方 (承包人 )应 主动将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表报建设方 (发包人)审

定。建设方 (发包人 )应对施工方 (承包人)实 际支付农民工工资情况进行审查。
(六 )施工方 (承包人 )未按上述 (一 ) (工 ) (三 )款规定履行合同义务的 ,

应承担合同违约责任 ,并 向建设方 (发包人)支付实际拖欠农民工工资总额 2倍 的违
约金。建设方 (发包人 )未按上述 (四 )款规定履行合同义务的,应承担合同违约贲
任 ,并 向施工方 (承包人 )支付实际拖欠农民工工资总额 2倍的违约金。
3、 转包违法分包行为合同管理实施细则,应 符合以下要求 :
(一 )施 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合同当事人应使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示范文本 )》

(CJF-201⒎0201);专业工程分包合同应使用 《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 (示范文
/lk) 》  (GF-2003-0213) 。
(二 )合同文本中应包括以下承诺: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

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
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金,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 ,
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三 )转包、违法分包违约贵任。承包人不得将承包工程进行转包或违法分包。

经核查 ,现承包人存在法律法规及 《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
管理办法 (试行 )》  (建市 (⒛14)118号 )第七条、第九条规定的转包、违法分包
情形的,发包人应书面告知承包人。承包人应在接到书面告知后 7日 内,向发包人提
供相关证明材料。承包人未能在规定时问内举证或其证明材料不足以排除承包人存在
转包、违法分包行为的,视 同承包人存在违约责任 ,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支付不低于合
同金额 ⒛的违约金 ,并视情况制止分包行为。承包人存在转包、违法分包行为,被
行政监管部门查处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的,不影响合同违约责任履行,承包人仍须按
合同约定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承包人将工程转包或违法分包的,发包人有权终止合
同。
(四 )市、县 (区 )住房城乡建设、水利、交通运输部门和政务服务部门应对工

程发包、承包双方执行合同中关于禁止转包和违法分包的相关约定进行监督,依法查



处违反禁止转包和违法分佃,约 9丨 :的 F丨 为‘)

4、 环境污染行为合同什丿丨|∫ 9f施 n||则 , 丨吵t内 帘们!||{:
(一 )项 目开工湔 ,方∮i∶ |力 (小 仞l人 )丨 劢刑∫丨沔屮物 |‖ 放屮 |k‖

`刂

川 ,{J(极 丿i宀

各项申报手续。
(二 )禁止违法夜间施J,衤 |吖1哔 丿}】 扰 |(!JW!尔 线忄 (,

(三 )施工、作业现场米JⅨ h"内 泗水、Ⅲ刂当、场 J丨⒒仪什!、 刈 |勿讠I沾 ‖‖施 ,防
"扬尘污染。

(四 )商 品混凝土、建筑物洲、‖圾、沁 L“ 4偷 车辆密门|、 洮出丿】iI现场氵丿t佃 冲
洗,严 防沿途抛洒、扬散。
(五 )项 目建设方 (发包人)伯 :版 仃坏丿J1保护丿i任的H时 ,应 仆'9(施 I力 (爪 佃,

人 )采取环境保护各项措施 ;施工方 (承包人 )应 土动积极配合建没方 (发包人)依
法完善各项环保手续并规范施工,杜绝环境污染及扰民现笊发生。 施I方 (承包人 )
违反本条规定情形的,每发生一次应向处设方 (发 包人)支付 l万元至 5万元违约佥。
项目建筑物料供应、渣⊥运输牛服务方 (承包人)在 物料供应、运输服务过程屮 ,

违反本条规定情形 ,导致建筑物料、渣土等消途抛洒、扬散的,应 向建设方 (发 包人 )
支付 1万元至 5万元违约金。
项目建设方 (发包人 )与建筑物料供应、渣土运输等服务方 (承包人 )存在物料

供应、运输服务关系的,应将上述 (四 )项管理要求纳入供应、运输服务合同。
5、 有关部门将对本项 目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工程质量安仝进行

“
飞检
” (突

击抽检) , “飞检” 结果不合格的,将按沭政办发 [2014]143号文件规定对施工
单位及监理单位进行处理,处理的主要条款为:①第一次建筑材料、构配件 “飞检”

不合格的,建筑材料由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督促封存或退场,监理单位应进行记录 ,
必要时,不合格建筑材料要在联合检查组及有关媒体的见证下退场。对施工单位更换
后的建筑材料进行双倍复检,检测费用由施工单位承担,对施工及监理单位发放预警
通知书,同 时各扣除 弼的履约保证金。②对复检仍不合格或者同一项目购置两种以
上不合格材料的,责令不合格材料退场,承担检测费用 ,扣 除施工及监理单位各 10%
的履约保证金。③对 2次 以上复检不合格或者同一项 目购置 3种 以上不合格材料
的, 责令不合格材料退场 ,承担检测费用 ,扣除施工及监理单位各 209‘的履约保证
金。④对

“
飞检
”
中发现中标单位存在使用不合格建筑材料、构配件或拒不配合检查

等行为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视情记录不良行为,限制一定期限内的投标资格。⑤施
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或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由住建部门对施
工单位处工程价款 ⒛以上 钨以下的罚款。 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
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或者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
和设各按照合格签字的,由住建部门对监理单位处 50万元以上 1oo万元以下的罚
款。具体详见沭政办发[2014]143号 。
6、 所有政府投资的工程,实行承包人项目管理机构主要成员现场签到考勤制度。
项目管理机构主要成员每月出勤率不低于 8隅 ,否则,应 向发包人支付不少于合同金
额 ⒛的违约金 (发包人可根据工程具体规模适当调整违约金比例,原则上 1ooo万
元以下工程不低于 3%)。 承包人需设立工程项目部,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应按
投标文件的承诺和招标文件规定配备到位,其 中,项 目负责人必须是参加报名投标时
的项目负责人本人,要常驻工地,要服从发包人设立的工程项目管理部的管理,并纳
入管理部的日常考核,严格履行请销假制度。①项目负责人 (总监)或项目总工及项
目主要管理机构人员擅自离开工地, 处以 10000元 /天违约金;②项目负责人 (总
监)和主要管理机构人员每月在工地不足 24个工作日 (特殊情况,经监理人批准报



发包人同意例外) ,每不足一天处以违约金钡 10000元 /天 ;③承包人未经发包人
及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书面同忠自行灭换项目经理的,处 以合同价的 l Ol/0迪 约金额 ,
同时扣除履约保证金的 10%;更 换项目总工,处 以合同价 5%的迪约金,同 时扣除履
约保证金的 5%;④承包人私自将合同的全部或部分权利转让给共他人,或私自将合
同的全部或部分义务转移给共他人,扣除不超过合同价 2%的违约金,追 回违法所得 ,
情节严重的,由相关部门按规定予以处罚;⑤承包人未经发包人和监理人批准,私 自
将已按合同约定进入施工场地的施工设备、临时设施、材料或工程设备撤离施工场地 ,
处以不超过合同价 zO/0的违约金;⑥承包人使用不合格材料或工程设备,工程质量达
不到标准要求,又拒绝清除不合格工程,每一情形,将处以不超过合同价 1OyO的违约
金,并仍应按合同规定继续实施和完成本合同工程及其缺陷修复;⑦承包人未按承诺
或未按发包人和监理人的要求及时配备合同约定的关键施工设各,处 以不超过合同价
zO/0的违约金;⑧经发包人和监理人检查,发现承包人有安全问题或有违反安全管理规
章制度的情况,将责令整改,情节严重的,将停工整顿,并酌情扣除安全生产费;⑨
拖欠民工工资,引 起投拆或上访,造成不良影响的;处以合同价的 bO/0违约金,同 时
扣除 bO/0的 履约保证金;⑩在合同实施期间发现承包人在投标时提供了虚假资料的,
处以不超过合同价 5%的违约金。违反上述规定的违约金由招标人从工程款中相应扣
除,情节严重的取消中标资格,清退出场,记录不良行为并予以公示,对 已完成工程
量不予结算,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由承包人自行负责。

九、签订时间

本合同于 ⒛21年』 月 弪~日 签订。

十、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 沭阳县桑墟镇人民政府  签订。
十一、补充协议

合同未尽事宜 ,∷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生效。

份,承包人执 叁份。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
(签字)           (签 字 )

组织机构代码 :

地 址 :
组织机构代码 :

地 址 :
邮政编码 : 邮政编码 :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电 话 :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电 话 :
传 真 : 传 真 :

电子信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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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生效丶

同

电子信箱 :

本合

十三

本合

发包人 :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
承包人 :



行

:

银

号

户开

账
开户银行 :

账 号 :



执行 (GF-2017刊 201)

第二部分 通用合同条款

示范文本内容,请各投标人自行查询。



第三部分 专用合同条款

1.一般约定

1.1词语定义

l。 1.1合 同
1.1.1.10其他合同文件包括:双方签署的有关本项目的补充协议、会议纪要、拾
商组录及承诺函、工程变更;招标文件及附件;投标文件中的施工组织设计及项日管
理机构人员配备表。
1.1.2合 同当事人及其他相关方
1.1.2.4监理人 :

名  称 :

资质类别和等级 :

联系电话 :

电子信箱 :

通信地址 :

1.l。 2,5设计人 :
名  称 :
资质类别和等级 :

联系电话 :

电子信箱 :

通信地址 :

1.1.3工程和设各
1.1.3.7作 为施工现场组成部分的其他场所包括:现场临时办公及施工场地 。
1.1.3.9永 久占地包括:本项 目规划红线范围内的土地。
1.1.3.10临 时占地包括:合 同履行中确定。
1,3法律

适用于合同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中华人民共和

关对王程施工、质量、验收等的规定;其 它相关觐定。
l。 茌标准和规范

1,4.1适用于工程的标准规范包括 : 国家现行施工及验收规范以及招标文r+中挟
术规范中各有关部分及所列标准、规氵
规范2则采用国家通用标准、规范。

有未指明的标

1.4.2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名称: /   ;
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份数:不采用 ;

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名称 :不采用。
1.4.3发 包人对工程的技术标准和功能要求的特殊要求:无 。
1.5合 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
合同文件组成及优先顺序为 :
(1) 历91

变更等 ;



田 )本合同协议书 ;

(3)中标通知书 ;
(4)投标函及其附录 ;

(5)本合同专用合同条款及附件 ;

(6)本合同通用合同条款 ;
、答疑书、通知等);

Ⅱ里匚宝标前往来函件 ;
(9)~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
(10)投标文件中的施工组织设计及项目管理机构人员配备表 :
(11)其他合同文件
同丁层次的合同文件规定有矛盾的,以较后时间制订的为准。投标文件相关凼礻

与招标文件不符的,以招标文件为准。
1.6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1.6。 l图纸的提供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期限 :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数量 :
包人可自费复制更多的份数 ;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内容:包括所有有关本项目的施工图纸。 (具体数量
以本项目施工设计图纸目录为准)。

工程合理正确施工、竣工讠

1.6.4承包人文件
需要由承包人提供的文件,包括:详细施工组织设计、工程进度计划、专项施
工方塞、经深化后的施王图纸 (如有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期限为:签订合同后 7天 内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数量为:3份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形式为:纸质文件 (加盖承包人公章并由项 目经理签字);
发包人审批承包人文件的期限:收到承包人文件后 7天 内。
1.6.5现场图纸准各
关于现场图纸准各的约定 :

人 自行使用的施工图纸和
'

由承包人将施工图纸和承包人文件保留在现场 ,并与

1,7联络

1.7.l发 包人和承包人应当在 2天内将与合同有关的通知、批准、证明、证书、
指示、指令、要求、请求、同意、意见、确定和决定等书面函件送达对方当事人。
1.7.2发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
发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

承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

承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

监理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

监理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
1.10交通运输

签订合同后 7日 内 ;
茌份施工设计图纸 (其 中 2套用作竣工图),承

。这些

发包人、监堙灭蕺舀夏苞灭石面夏荻鬲萁花灭斑石藩鲞茄在所有合理的时间内皆可供
使用。



1,10,l出 入现场的权利

关于出入现场的权利的约定:承包人负 Ji整修进场逆路、桥梁、场内施工用道,满 丿l!
施工及材料、设各运输的需要,妙t用 由承包人承担。为满足施 I{‖【∶      ~Ⅱ |丨

助设施及安全堕护设施医发生的仂川 ,由承包人承担。
1,10.3场 内交通
关于场外交通和场内交通的边界的约定:临时进场道路与场外公共道路的交界线。
关于发包人向承包人免费提供满足工程施工需要的场内道路和交通设施的约定 :

按招标编标说明中约定。

1.10.4超大件和超重件的运输
运输超大件或超重件所需的道路和桥梁临时加固改造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由承

包人承担。

1.11知识产权

1.11.1关 于发包人提供给承包人的图纸、发包人为实施工程 自行编制或委托编制的叔
术规范以及反映发包人关于合同要求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 :执行逦
用合同条款。

关于发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执行通用合同条款。
1,11.2关于承包人为实施工程所编制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 :执行通用合同条款 。

关于承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执行通用合同条款。
1.11.4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所采用的专利、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的使用费的承

担方式:承包人 自行承担。

l,13工程量清单错误的修正

出现工程量清单错误时,是否调整合同价格: 是。
允许调整合同价格的工程量偏差范围:按照县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2.发包人

2.2发包人代表

发包人代表 :

姓  名 :
身份证号 :

职  务 :
联系电话 :

电子信箱 :

通信地址 :

进度的管理及各有关协作单位的协调等事宜。
×下工 配合下完成,但最终须经发包人书面

程进度款的确认及拨付;5、 发布开工令、停工令.复∷≡令。
2.4施工现场、施工条件和基础资料的提供
2.4.1提供施工现场
关于发包人移交施工现场的期限要求:执行通用合同条款。



2.4.2提供施工条件
关于发包人应负责提供施工所需要的条件,包括:发包人应将水准点与坐标控吲;刂
点位置以书面形式交给承包人,做好交验报告。
2,5资金来源证明及支付担保
发包人提供资金来源证明的期限要求:  /     。
发包人是否提供支付担保 :

发包人提供支付担保的形式 :

3.承包人

3.1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9)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内容:具叠开工条件的资料、施工过程中的资料、竣
工图。

承包人需要提交的竣工资料套数:2份。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费用承担:由承包人承担。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移交时间:工程竣工后 30天 内,不按时报送按延误工期
处理 (按迟延的天数承担违约金,每天 10OO元 )。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形式要求: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交 2套完整竣工资料 (舍
2套竣工图)、 按照施工图的格式和比例绘制与实际施工现场相吻合的竣工图 2
套 2电子版 1套 ,每出现一处不吻合处按 1000元 /处从工程未支付款项中 〖或
保证金中)扣除,经监理人复核签证后加盖竣工图章交发包人 ;并给规划部门
罡供该部门认可的电子版竣工图。其测图、绘图、竣工资料收集整理达到沭阳
县城建档案馆归档要求。

承包人应按照国家、省、市以及发包人有关整理工程档案的要求,在工程施工
塑间及时收集、汇总、整理、编制竣工档案,并于工程竣工验收后向发包人完
整移交如下竣工档案 :

①竣工文件资料、竣工图档案 (原件)各一式二份,电子版档案一份 ;
②承包人移交竣工档案的时限:承包人应于工程竣工验收后 30天内将竣工档
案苤交监理王程师签认,监理工程师应在收到竣工档案后 10天 内签认。经监
理王程师签认后,承包人应及时将竣工档案移交给发包人归档并同时移交有关
归档的证明文件。发包人经审查合格的,应在收到竣工档案后⒛ 天凶签墨挡
案验收意见;不合格的,要求承包人限期补正,直至合格为止。
电子版竣工图的编制,以发包人提供的施工图为基础。承包人在移交竣工档案
时,应一并移交发包人提供的施工图。
虫子版施工图和电子版竣工图的知识产权归属发包人所有,非经发包人许可,
承包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各份、转让和利用。否则,由此引起的任何纠纷
和责任由承包人承担♀

案而受到行政处罚的,由承包人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10)承 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10,l)施 工所需水、电、通讯等管网线路,由

`自
行解决 ,达到施工要求的标准,满足施工需要,费 用由承 /F01人 承扣并仞Ⅱ含希

公用房 6

鱼0。 纱承包人负责整修发包人指定的进场道路及场内旒ェ用揩.满屉旒△



宝全堕茔设施匮发生的费用,由承包人承担;施 I圳!场按标准化I地设丑且符合对 V
主管部门要求 ;
(10.3)发包人代表要求由承包人负贞设计的内容是:/;
(10,ω 承包人应在每月 25日 前向发包人代表提交 3份 工程进度计划及相应进”

统Ⅰ报表的月报,每月二十八日前向发包人代表提交三份施工月报 ;
(10.5)其他各类文件的提交内容以技术规范为准。提交时问:至少有 5仝王r/|^j∫

的时间供发包人代表审核认可。份数:视发包人代表的需要而定 ;
(10.鱼 )所有承包人提交的文件或图纸的修改和撤回,必须得到发包人代表的认

可;
(1Ω :7)承包人负责在工程施工竣工及保修的整个过程中施工现场全塾人员幽安

全。发包人不承担承包人或其分包单位雇用的工人或其他人员的伤亡赔偿或补偿 丿:
任;承包人负责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根据有关部门要求,自 费提供和维护所有灯光、
护扳、栅栏、警告信号和警卫,并且对工程进行保护或为公众提供安全和方便 ;
llQ.8)对施工场地交通、环卫和噪音等管理的要求及费用由承包人负责 ;
(10,9)承包人负责已完工程的成品保护,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
K19:】 9)承鱼人负责做好施工场地周围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文物及芷礻
的保护,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
(10.ll)承 包人负责施工场地清洁,交工前现场应达到技术规范与合同的要求 ;
K10.】 2)专 门用于本项目施工的、由承包人提供的所有设备、设施和材料一经运
至现场,即应被视为是专门供本项目施工使用。承包人除将上述物品在现场各部//Jx文
间转移外,如果没有发包人代表的书面同意,不得将上述物品运出现场 ;
llQ:l3〗 坠合囝另茧规岌外,发包人无论何时均不对上述承包人的设各Σ设施和

材料的损失或损坏承担任何责任 ;
(10.1ω 在合同要求范围内的施工、竣工和保修均应不使下述各方遭受不必璺的

王扰:①公众的便利。②对公用道路、便道的使用和他人财产的占用。③承包人应保
证发包人免于受到或承担应由承包人负责的上述事项所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索赔、诉
讼、损害赔偿及其他开支,承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完成上述工作时,应承担全亘E责任
及费用,工期不得顺延 ;
(1Ω .15)如发生施工爆破作业,则所需的批件由承包人自行解决,费用由承包

人负担 ;
3.2项 目经理

3,2,l项 目经理 :
姓  名 :
身份证号 :

建造师执业资格等级 :

建造师注册证书号 :

建造师执业印章号 :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号 :

联系电话 :

电子信箱 :

通信地址 :

承包人对项目经理的授权范围如下:仝权代表承包人履行合同并常驻施工现场 ,
直接负责本项目施工中的各项责任。
关于项目经理每月在施工现场的时间要求:荃 岗率每月不少于 80%,否则每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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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项 目经理按 10000元 /天进行处罚。
增加:~(1)如经发包人同意或要求承包人更换后的新任项目经理无法胜任岗

"职责,并因此导致费用增加或工期延误的,应 由承包人承担 ;
(2)丛 目经理或主要施工管理人员出现以下情形时,视为项目经理或圭要施 |

管理人员不称职,发包人可要求承包人更换:①经常行为不轨或不认真,品 行不端 ;

②履行职责时不能胜任或玩忽职守;③不遵守合同的规定;④经常出现有损健康与玄
全或有损环境保护的行为;⑤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称职行为或违法行为。
承包人未提交劳动合同,以及没有为项目经理缴纳社会保险证明的违约责任:爪

担不Ⅰ玉Ⅰ全固总r/A款的 l%的违约金,因未足额及时签署劳动合同及缴纳丛会保险昱丛
的
=切
纠纷及赔偿均由承包人负责,导致发包人额外增加负担的,由承包人承担。
项目经理未经批准,擅 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 :
8小时)须提前丝小时茔面提出申请,在发包人同意后方可。如有违反2其在现烫的
工作时匣鱼遨少 B小时2发包人在结算时按每人·次直接扣除工程费Y10000.0Ω 元作
为违约金 。

3,2.3承包人擅自更换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承包人不得擅自更换项目经理,如
有更换必须提前 7天以书面形式向发包人提出申请,发包人在 7天内予以书面答复。
无论发包人是否同意承包人更换这些人员,只要更换人员的事实发生,发包人将在在
结算时按每人每次人民币 10000,00元 直接扣减工程费用。
3,2,衽 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更换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发包人认为项目经理无
法胜任工作的,承包人必须在 24小日寸内调离本工程范围,否则每人次承包人应向发
包人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10000元 ;同 时,承包人应在 3天内完成用合格的人员(发包
人批准)代替上述调离的项目经理,否则每拖延 1天承包人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100Oo
刀二。

3,2.5承包人项目经理必须参加每周工程例会,因故不能参加的应提前 4小时向
发包人提出申请并在获得发包人批准后方可缺席 ,否则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人
民币 lOO00元 /人。次。
3,2.6承包人如因工程进度、质量、安全、配合等问题而导致项 目经理被发包人

驱逐,承包人一次支付发包人违约金人民币 l万元,项 目经理被发包人驱逐达 3次 ,

发包人有权与承包人解除合同,承包人赔偿发包人因此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并支付发包
人合同暂定总价 ⒛的违约金。项 目部其他人员因上述原因被驱逐或调职调岗者,承包
人每一人次支付发包人人民币 10000元 违约金。
3.3承包人人员

3.3.1承包人提交项 目管理机构及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安排报告的期限:开工前 15
天。

3,3.3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撤换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违约责任 : 发包人有权单
方面解除合同而不承担违约责任,并扣罚⒛万元的违约金。
3.3.4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离开施工现场的批准要求 :
他情形中第 4条♀

执行承包人违约的其

3.3.5承包人擅自更换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违约责任:发鱼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
同而不承担违约责任,并扣罚⒛万元的违约金 9
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主要施工管翌人员在施
且2要暂时离开现场 1天以内 (含 l天 ),应事先征得发旬l人 、羔略的同煮~并



人员,否则,每发现一次一天罚款 10000/l,怙节严重的,发 包人有权娑求火换相 X
管理人员或解除合同而不承担违约责任。
3,5分包

3.5.1分包的一般约定
禁止分包的工程包括:除发包人同意外,本工程严禁分包、转包,承包人不得上~

其承包的全部或部分工程转包给他人,也不得将其承包的仝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业
纟义坌别转包给他人。如现场发现未经发包人代表同意的第三方进入现场施工,发 仇
人有权采取勒令停工、驱逐出现场或解除合同等行动,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丞仞J
人承担,同 时由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 10万元/每次。
主体结构、关键性工作的范围:地基基础工程、砼结构工程等。
3.5.2分包的确定
允许分包的专业工程包括:除主体结构、关键性工作等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禾

包人完成的工程外。

承包人分包合同不解除承包人对该分包工程的任何义务与责任,承包人负责金包
商管理,承担进度、质量责任。承包人在分包现场派驻监督管理人员,保证合同的颅
行。分包商的任何违约行为,均视为承包人违约。
其他关于分包的约定: (l)承包人应在开工后⒛天内 (并且不迟于分包工程开工

ˉ
亩t

间,经发包人监理确认后执行;否则,由此造成的责任由承包人负责。 (2)发包人
分鱼商进场后,承包人负责对其现场安全和文明施工进行管理;分包王程施王过程 HJ∷
及苤工后,发包人负责督促分包商将易破坏部分进行包塞保茔 。
3.5.4分 包合同价款
关于分包合同价款支付的约定:不另行约定,按工程总进度付款条款执行。
3.6工程照管与成品、半成品保护

承包人负责照管工程及工程相关的材料、工程设各的起始时间:执行通用合同条
虹

3.7履约担保

承包人是否提供履约担保:是。

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形式、金额及期限的 :

履约担保的形式:转帐支票 (同城)、 电汇 (异地)、 网上银行等方式提交至招
(

招标人按要求收取履约保证金后方可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

4.监理人

4.1监理人的一般规定

关于监理人的监理内容 :工程施工承包合同范围内的所有项目的质量、工期、投
资、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监理。

关于监理人的监理权限:行使监理合同授予的权限,审查施工组织设计和方案。

(2)对工程结
向发包人提出书面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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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批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和技术:力 宋,按照保质廿、保△煳、降低成本的
`片

(

则 向承包人提出建议 ,并 书面向发佃l人 批出书面报告 :

(茌 )与工程建设有关的协作单位的组织协调的主持杈,重要协调事项应皇苤洵
发包人报告 ;

(臣 )具有对工程使用的材料和施工质量的检验权 ;
(6)对工程施工进度的检查、监督权 :

⊥
认权 ;
(8)监理过程中如发现承包人工作不力,可提出要求承包人调换有关人员的夕|

议 ;

(9)具体权限详见 《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
关于监理人在施工现场的办公场所、生活场所的提供和费用承担的约定:为 满义

监理人正常监理工作的要求,由承包人提供办公用房一间 (⒛ m2),费 用由承包Δ尕
担。

4.2监理人员

总监理工程师 :

姓  名 :

职  务 :
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号 :

联系电话 :

电子信箱 :

通信地址 :

关于监理人的其他约定: ζn发 包人将本工程施工监理合同复印件在荃合囤签

仝圆=P监理对承包人的管理工作等条款的意见或看法以书面形式提供发包人,逾期将
视左丛可℃

(2)~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必须配佥监理单位做好堕迥管理工作。
4,4商定或确定

在发包人和承包人不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时,发包人授权监理人对以下事项
进行确定 :

/

/

(1)

(2)

(3)    /        
。

5,工程质量

5.1质量要求:合格

5,1,l特殊质量标准和要求:无。
关于工程奖项的约定:无 。
5.3隐 蔽工程检查

5.3,2承包人提前通知监理人隐蔽工程检查的期限的约定:执行通用合同条款。
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检查时,应提前 2±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 :4生小时。



6.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

6.1安全文明施工

6,1.1项 目安全生产的达标目标及相应事项的约定: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地方性
文件要求。
6.1。 4关于治安保卫的特别约定:由承包人承担现场保宝责任。由承包人负责保

安管理 ,费用已包含在合同价款中。
关于编制施工场地治安管理计划的约定:施工现场幽所有范围均有承包人承担丛

环保责任均由承包方承担。
6,1,5文 明施工
合同当事人对文明施工的要求:执行通用合同条款。
6.l。 6关于安全文明施工费支付比例和支付期限的约定:包含在每次拨付的工召

款中。

7.工期和进度

7.l施工组织设计

7.1,l合 同当事人约定的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的其他内容:无 。
7.1.2施工组织设计的提交和修改
承包人提交详细施工组织设计的期限的约定:签订合同后7日 内。
发包人和监理人在收到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后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收到

承包人提交的详细施工组织设计后 7天内。                ~
7.2施工进度计划

7,2.2施工进度计划的修订
发包人和监理人在收到修订的施工进度计划后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执行

通用合同条款。

7,3开工

7.3.1开工准各
关于承包人提交工程开工报审表的期限:签订合同后 7日 内。
关于发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开工准各工作及期限:开工 日期 7天前。
关于承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开工准各工作及期限:开工 日期 7天前。
7.3.2开 工通知
因发包人原因造成监理人未能在计划开工 日期之 日起堕 天内发出开工通知的 ,

承包人有权提出价格调整要求,或者解除合同。
7.4测量放线

7.茌 .1发包人通过监理人向承包人提供测量基准点、
料的期限:执行通用合同条款。
7,5工期延误

7,5,1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

(7)因 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其他情形 :因发包人原因造成承包人不能按时
二的,开竣工 日期相应顺延 ,发包人不承担工期费用索赔 ^
7.5.2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逾期竣I违 约金的计箅方法为 :

(1)承包人未按本合同协议书部分约定的工期节点完成相关分段工程,承们
人应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每项每天为本工程合同预箅总价的万分之五 (不足一天 r内
按一天计算),并在当期进度款中扣除,此违约金的支付并不能解除承包人应完成 j丨
程的责任或本合同规定的其他责任 (如总工期未拖延,该扣款在工程竣工结算时返还 ;

如总工期拖延,该扣款不退,且按合同相关条款另扣总工期延误款);并且发包人 /l丨
权将未完成项目重新发鱼。由此发生幽费用从承包人当期进度款中扣除。 (在 当期玄丿|
度款中发放 )。
(2)本合同规定的竣工日期是指本合同约定工程承包内容全部完工,并通过苡

包人组织的竣工验收之 日,承包内容中任何一项分部分项工程未完工或经发包人组织
的验收评定为不合格 ,均视为工期延误。工期延误时,除合同中工期节点相关扣款不
再 J△还外 ,且每延期 1丞。承包人墓付 1000元违约金 (此款在工程款支付时扣除 )。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逾期竣工违约金的上限:按通用条款执行。
7,6不利物质条件

不利物质条件的其他情形和有关约定:埋藏在地下的未引爆的炸弹、地勘过程屮
未发现的特殊岩层构造、地下管道、有毒的土壤或异常的地下水位等其他发包人、承
包人、监理人三方共同认定为不利物质条件的情形。

7,7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发包人和承包人同意以下情形视为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根据沭阳县历史气象资
料中的气象数据,由 发包人、承包人、监理人共同认定为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7.9提前竣工的奖励

7,9.2提前竣工的奖励: 无 。

8,材料与设各

8.4材料与工程设各的保管与使用

8.4,1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设各的保管费用的承担:由 承包人承担,已包含在合同
价款当中。

8,6样品

8.6.1样 品的报送与封存
需要承包人报送样品的材料或工程设各,样 品的种类、名称、规格、数量要求 :

KK圭璺材型 (设叠 )明细表》中列明的材料及设各需先提供样品和检验报告,差 由发
鱼人Σ监理单位共同认可后方可采购使用。若提供的样品不能满足设计需求,发包人
将不予批复,超过两次不予批复后,发包人有权 自行采购 ,但 由此造成的相关费用 ,
直丞鱼人丞担。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设各,发包人有权责令不予使用并清除塑场。
具体材料和设备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确塞。

8.8施工设各和临时设施

8,8.1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各和临时设施
关于修建临时设施费用承担的约定:由承包人承担 ,~已包含在合同价款当中。

9.试验与检验

9.1试验设各与试验人员

9,1.2试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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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需要配置的试验场所 :/。

施工现场需要配备的试验设各 :/。

施工现场需要具备的其他试验条件 :/。

9,4现场工艺试验

现场工艺试验的有关约定 :/。

10.变更

10.1变更的范围

关于变更的范围的约定:执行通用合同条款。
10,茌 变更估价

10.4.1变 更估价原则
关于变更估价的约定 :

(1)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有相同项目的,按照相同项 目单价认定 ;
(2)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无相同项目,但有类似项 目的,参照类似项

目的单价认定 ;

(3)变 更导致实际完成的变更工程量与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列明的该
项目工程量的变化幅度超过 l甄的,或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无相同项目及类
似项目单价的,按照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09013)执行。㈠当
任一清单项目实际工程量超出中标工程量的 1甄时,该清单项 目的结算价=中标工程
量×1,15× 中标单价+(实际工程量一中标工程量×1.15)× 调整后的综合单价;①
当中标单价大于招标预算单价×中标下浮率时,调整后的综合单价 =招标预算单价×
中标下浮率;②当中标单价小于或等于招标预算单价×中标下浮率时,调整后的综合
单价=中标单价。㈡当任一清单项目实际工程量少于中标工程量的 8弼时,该清单项
目的结算价=中标工程量×0,85× 中标单价一 (中标工程量×0.85一实际工程量)×
调整后的综合单价;①当中标单价小于招标预算单价×中标下浮率时,调整后的综合
单价=招标预算单价×中标下浮率;②当中标单价大于或等于招标预算单价×中标下
浮率时,调整后的综合单价=中标单价。㈢如果招标预算单价经业主财政等部门认定
明显不符合常规价格时,调整后的综合单价由业主财政等部门共同确认。
10.5承 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监理人审查承包人合理化建议的期限:执行通用合同条款。
发包人审批承包人合理化建议的期限:执行通用合同条款。

承包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降低了合同价格或者提高了工程经济效益的奖励的方法和
金额为:/。

10.7暂估价

暂估价材料和工程设各的明细详见附件 11: 《暂估价一览表》。
暂估价材料或设各、工程在开工前 28天 由承包人报监理及发包人审定价格。未

及时上报导致的工期延误或费用虚高的责任由承包人承担。
10,7.1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
对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的确认和批准采取第 / 种方式确定。
10.7,2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
对于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的确认和批准采取第⊥ 种方式确定。
第 3种方式:承包人直接实施的暂估价项目
承包人直接实施的暂估价项目的约定: /  。



10.8暂列金额

合同当事人关于暂列金额使用的约定: / 。
.     11,价 格调整

11.1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

市场价格波动是否调整合同价格的约定:不调整。
因市场价格波动调整合同价格 ,采用以下第  种方式对合同价格进行调整 :

第 1种方式:采用价格指数进行价格调整。
关于各可调因子、定值和变值权重,以及基本价格指数及其来源的约定 :
第 2种方式:采用造价信患进行价格调整。
关于基准价格的约定 :

专用合同条款①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的材料单价低于基
准价格的:专用合同条款合同履行期间材料单价涨幅以基准价格为基础超过 10%日寸,
或材料单价跌幅以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材料单价为基础超过 10%日寸,其
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②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的材料单价高于基准价格的:专 /ll
合同条款合同履行期间材料单价跌幅以基准价格为基础超过 10%日寸,材料单价涨幅以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材料单价为基础超过 10%日寸,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③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的材料单价等于基准单价的:专

用合同条款合同履行期间材料单价涨跌幅以基准单价为基础超过±1096日寸,其超过部
分据实调整。

第 3种方式:其他价格调整方式: 按照苏建价 (⒛08)67号文件执行 。
12.合 同价格、计量与支付

12.1合 同价格形式

1、 固定单价合同。

综合单价包含的风险范围:施工期凶幽政策性调整和市场风险;投标人应充分考
虚施工期间约定范围内的市场风险和政策性调整确定风险系数进入报价,风险费用计
入报价,合同结算时不作任何调整。
止:合同价款中包括了施工期间的政策性调整及市场风险等一切风险范围,苏建
价 (⒛08)67号文件约定风险除外】。
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 /   。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款调整方法:/
12.2预付款

12.2.1预付款的支付
预付款支付比例或金额: / 。
预付款支付期限: /。
预付款扣回的方式: /。
12.2.2预付款担保
承包人提交预付款担保的期限: / 。
预付款担保的形式为: /。
12,3计 量

12.3.1计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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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程量计算规则:按照合同、定额及相关文件约定计算。
12.3.2计 量周期
关于计量周期的约定: / 。
12.3.3单价合同的计量
关于单价合同计量的约定: /。
12.3.4总 价合同的计量
关于总价合同计量的约定: / 。
12.3.5总价合同采用支付分解表计量支付的,是否适用第 12.3.4项 (总价合
同的计量)约定进行计量: / 。
12.3.6其他价格形式合同的计量
其他价格形式的计量方式和程序: / 。
12.4工程进度款支付

12.茌.3进度付款申请单的
(1)单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      。
(2)总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       。
(3)其他价格形式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
12.4.4进度款审核和支付
(1)监理人审查并报送发包人的期限:           。
发包人完成审批并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的期限:执行通用合同条款。
(2)发包人支付进度款的期限:执行通用合同条款。
发包人逾期支付进度款的违约金的计算方式: / 。
12.4.6支付分解表的编制
2、 总价合同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 /   。
3、 单价合同的总价项 目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 /  。
验收和工程试车

13.l分部分项工程验收

13.1.2监 理人不能按时进行验收时,应提前 2±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娴 小时。
13.2竣工验收

13,2.2竣 工验收程序
关于竣工验收程序的约定:执行通用合同条款。
发包人不按照本项约定组织竣工验收、颁发工程接收证书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 :

13.2,5移 交、接收全部与部分工程
承包人向发包人移交工程的期限:执行通用合同条款。
发包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接收全部或部分工程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 / 。

工单位进场,完成工程量的 5溉 ,付工程合同价款总额的 3096;工 程量完成 80%,
工程合同价款总额的 2喁 ;工程完工,经验收合格后,付工程合同价款总额的 30%,;
程完工经验收合格后安排决算审计 ,审计决算后,扣除质保金 (国家相关规定预留 )
付清余款;质量保证期结束后再支付质保金 (质保期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
12.茌.2进度付款申请单的编制

请单编制的约定:按付款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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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未按时移交工程的,违约佥的汁笄方法为:每延误 |凵 承担 10000元的:`

约金。

13.3工程试车

13.3.1试车程序
工程试车内容:执行通用合同条款。
(1)单机无负荷试车费用由 承包人 承担 ;
(2)无负荷联动试车费用由 承包人 承担。
13.3.3投料试车
关于投料试车相关事项的约定 :/。

13.6竣工退场
13,6.1竣工退场
承包人完成竣工退场的期限:接到发包人退场通知后 28日 内。

l4.竣工结算

14,1竣工结算申请

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申请单的期限:执行通用合同条款。
竣工结算申请单应包括的内容:执行通用合同条款。
14.2竣 工结算审核
发包人审批竣工付款申请单的期限:执行通用合同条款。
发包人完成竣工付款的期限:执行通用合同条款。
关于竣工付款证书异议部分复核的方式和程序 :/。
14,4最终结清

l茌 .茌,1最终结清申请单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的份数 :一式三份。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算申请单的期限:执行通用合同条款。
l茌,4.2最终结清证书和支付
(1)发 包人完成最终结清申请单的审批并颁发最终结清证书的期限:按本合同

通用条款。
(2)发包人完成支付的期限:鲨本合同专用条款 12,缶 中约定。

15,缺 陷责任期与保修

15.2缺 陷责任期

缺陷责任期的具体期限:从工程通过竣 (交 )工验收之 日起计 24个月。
15.3质 量保证金
关于是否扣留质量保证金的约定 :/。 在工程项目竣工前,承包人按专用合同条
款第 3.7条提供履约担保的,发包人不得同时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
15.3,1承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的方式
质量保证金采用以下第 (3) 种方式 :
(1)质量保证金保函,保证金额为:/;
(2) / %的 工程款 ;

(3)其他方式:审计决算价款的幽 。
15.3.2质量保证金的扣留
质量保证金的扣留采取以下第 (2)种方式 :



(1)在支付工程进度款时逐次扣唧,亻r此怙形下,丿丿(ll【保 hF个 的计箅基数不彳
'〃

|

括预付款的支付、扣回以及价格调整的佥钡 ;

(2)工程竣工结算时一次性扣留质 Jl∶侏证金 ;
(3)其他扣留方式 :/。
关于质量保证金的补充约定: 工程完I验收合格后,扣除丿丿i壮保证金退还履

'勺保证金  。
15.4保修

15.茌 .1保修责任
工程保修期为:执行合同附件 《工程质量维修书》。
15.4.3修复通知
承包人收到保修通知并到达工程现场的合理时间:24小 时内,最长不得超兰 48

/l\日寸。

16.违约

16.l发 包人违约
16.1,l发 包人违约的情形
发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 / 。
16.1.2发包人违约的责任
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
(1)因发包人原因未能在计划开工 日期前 7天 内下达开工通知的违约责任:/。
(2)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违约责任 : /。
(3)发包人违反第 10.1款 (变更的范围)第 (2)项约定 , 自行实施被取消的

工作或转由他人实施的违约责任 :/。
(茌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规格、数量或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因

发包人原因导致交货 日期延误或交货地点变更等情况的违约责任 :/。
(5)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暂停施工的违约责任 :/。
(6)发包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 , 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

的违约责任 :/。
(7)其他:  /  。
16.1.3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承包人按 16.1。 l项 (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

纠正其违约行为并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 ,

约定暂停施工满 28 天后发包人仍不
承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16,2承包人违约
16,2.l承包人违约的情形
承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 :

1、 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15.l条约定承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本工程应达到
发包人要求的质量标准,承包人应按照现行的国家施工验收规范和资料评定标准施
工。如第一次工程竣工验收时工程质量达不到合格标准时,发包人将责令承包人在合
理期限内自行整改至合格外 ,另处以经过审定价格 1%质量违约金的罚款 ,且发包人保
留对导致工程竣工验收不合格部分在保修期内产生损害进一步索赔的权利。第二次工
程竣工验收时工程质量仍达不到合格标准时,发包人将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终止施
工合同清退出场 ,并不再支付剩余工程款,承包人并应当另行承担因此给发包人造成
的全部经济等方面损失。

因承包人 自身原因,达不到合格标准,承包人必须进行整改,其整改所需时间计



算在合同总工期内。因此造成的I JV|延 误按 i仃 述响关条欺礻丿L行 处

"。
2、 工程竣工验收后,承包人未在一个川内WI杜所有决笄资洲报发包力初

`丨

rl、火
及未在三个月内将工程竣工验收资料报沭阳其城

`1档
案馆归档的 ,刂亥照每日j冫力

^li向

发包人支付违约金。

3、 中标人在投标时必须签定 《I程投标及施I管理承诺书》。如发现施I屮 伯
属于挂靠、转包、违法分包现象,或施工单位在工程开工后被举报投诉有关问题, 被
有关部门要求停工或终止合同等问题,发包方有权采取取消中标人中标资格、没收枝
标保证金、清退出场、终止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停止支付工程款等处罚措施 , 丿|
追究中标人违约责任,给发包方造成损失的,中标人要承担全部法律和经济责任。
4、 加强对工程项 目经理等项目管理机构人员的考核工作。合同签订后,项 目经

理部立即进场,负 责做好开工前各项准各工作。项目经理每月在岗率不少于 80%,施
工场地的项目经理配各数量必须满足工程规模要求,在施工过程中,项 目经理部必彡页
在岗在位。项目经理、项 目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量员及安全员采取指纹考勤或头
像考勤。严格履行请销假制度 :项 目经理离岗 1日 ,由 发包方项目管理部负责人批准 ,

离岗 2日 (含 2日 )以上 ,由 县招投标管理中心和县建管处共同批准;项 目技术负 :丿 :
人、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离岗 3日 (含 3日 )内 由发包方项目管理部负责人批准 ,

离岗 3日 以上的,由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县建管处共同批准。项 目经理请假离岗后 ,

要明确一名临时项 目经理 ,且必须保证施工场地有足以完成施工任务确保施工质量与
安全的技术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考勤时间为每日上午 8时、11时 ,下午 15时 、17
时 (特殊情况下,由 发包方项 目部负责人确定考核时间)。 无故缺席 1次 ,项 目经理
每人次罚款 1000元 ,技术负责人、质检员、安全员每人次罚款 ⒛O元 。发包人因工
作需要召开的会议,承包人不得无故迟到、缺席,迟到每人次罚款 50元 ,缺席每人
次罚款 100元 。
5、 执行工程质量、进度、安全管理制度
为加强对施工现场各项生产活动的管理力度 ,确保工程施工的质量,加快工程施

工的进度 ,提高施工现场安全施工等综合管理水平,执行以下管理制度 ,若违反下列
制度,相关单位及责任人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一 )施工进度计划管理制度
l、 施工单位按发包方工程部和监理部核准的周、月、总施工进度计划组织施工 ,

施工月进度计划是工程总计划的分解和细化 ,施工周进度计划是月进度计划的分解和
细化,要确保按周、月、总施工进度计划全部完成。
2、 月进度计划每月 25日 前,周 进度计划每周六或周 日由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

人上报监理部和发包方项 目管理部。每延迟一天,施工单位承担 ⒛o元违约金。
3、 每周进度检查时,若 当月第一周实际进度落后于计划进度 ,但对月进度计划

无影响,施工单位要督促施工班组采取加班赶工期措施。若连续两周计划都没有完成
但可以赶工完成月计划的,则施工单位将承担 50o元的违约金 ,若连续二周计划都没
有完成且可以确定无法完成月计划的,则施工单位承担 30oo元 的违约金。
4、 若当月计划全部完成,并且把之前累积下来未完成进度赶上,符合工程总进

度计划要求,则把之前罚款全部返还施工单位。
5、 连续两个月施工进度计划未完成,则把两个月的罚款合并一起 ,加倍处罚。
6、 若因施工单位管理原因,致使工程主体 (含围护结构 )不能按期封顶,则根

据合同约定进行处罚。工程不能按施工合同工期约定如期完成 ,又未办理工期延续手
续,则根据合同条款约定 ,对施工单位进行违约索赔。
7、 若周、月、总施工进度计划都能依照发包方工程部和监理部核准的计划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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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应视作施工单位正常管理。
8、 总进度计划奖罚按本合同前款所述执行。
(二 )施工材料验收及使用规定
1、 所有施工进场材料必须提供出厂合格证、质廿证明书等相关证明书。
2、 需抽样检验或试验的材料,必须合格后方可使用。
3、 施工材料或附属材料必须经发包方从外观、质量等方面验收合格同意后方石|

使用。

以上各项有一项不符合的,则施工单位承担不少于 1000元 违约金,且将不合格
材料清退出场。

(三 )隐蔽工程验收规定
l、 施工单位检查验收记录要及时、认真,严格督促施工段作业,重视过程控制 ,

全部完成后才组织检查验收,一旦发现不按此要求施工,则施工单位承担 10OO元违
约金。

2、 通过隐蔽工程验收检查,如符合设计要求及规范,参检人员应及时办理签宇
手续,意见必须是肯定性的,不 能无检查意见,如不及时办理手续或无检查意见的 ,
则施工单位承担 1000元 违约金。
(四 )钢筋工程管理规定检查要点

1、 钢筋保护层是否满足图纸设计要求 ;
2、 钢筋的交叉点是否绑扎牢固 ;
3、 钢筋的级别、规格、数量是否符合图纸设计要求 ;
4、 钢筋弯钩锚固长度是否正确 ;
5、 钢筋搭接长度是否正确 ;
6、 板、主梁、次梁钢筋位置是否正确 ;
7、 钢筋连接是否正确。

以上各项中,有一项合格率低于 85%,则施工单位承担 1000元 违约金 ;有两项 ,

承担 ⒛OO元违约金 ,以此类推。凡检查发现钢筋严重缺少或浪费现象,则施工单位
承担 500o— 1000o元 的违约金。

(五 )模板安装检查要点
l、 模板的支撑体系承载力是否满足图纸设计、施工规范要求,并要有足够的强

度和稳定性 ;

2、 模板的标高是否满足要求 ;
3、 模板是否刷隔离剂 ;
4、 模板的表面平整度、接缝是否满足施工规范要求 ;
5、 模板固定是否牢固、对拉螺栓位置是否按交底施工 ;
6、 梁、柱的对拉杆是否按施工规范要求设置 ;
以上六项中,有一项合格率低于 85%,则施工单位承担 1000元 违约金 ;有两项 ,

承担 ⒛oo元违约金,以此类推。
后浇带支模要求:严格按施工方案进行施工,后浇带部位与整体模板不进行连接 ,

后浇带两边采用独立支撑,如发现不按此要求施工,则施工单位承担 5000元的违约
金。

水平构件模板拆除必须以同条件试块强度为依据,砼强度达到规范规定的标准后
方可拆模 ,若强度未达到提前拆除,则施工单位承担 10OOo元 的违约金。
外侧剪力墙没有预埋螺杆 (看脚杆 )引 起上下楼层接茬明显缺陷,则施工单位承

担 1000元 违约金。

24



剪力墙上口模板明显弯曲不直,则施I单位承担 1000元 丈L约金。
(六 )砼工程管理检查要点

1、 模板安装:施工单位质检员负责做好对模板的位置、标高、截面尺寸、垂 1j|
度、接缝等是否正确 ,预埋件位置和数量是否符合施工图要求,支撑是否牢固,模拙
内的垃圾是否清理干净做好检查,如有一项未完成,导致发包方工程部和监理部验嗽
不通过,则施工单位承担 10OO元违约金 ;
2、 钢筋进行检查:施工单位质检员应主要针对钢筋的规格、数量、位置、接爿c

是否正确进行检查,并安排专人在浇筑砼时对钢筋进行修整 ,如未按此法进行,则州i
工单位承担 1000元 违约金 ;
3、 砼到达现场前不允许出现初凝和离析现象,砼杜绝加水,如有发现施工单位

使用不合格混凝土或进行不符合规范要求的操作,则施工单位承担 1000元 违约金 ;
茌、砼浇筑过程中尽量做到连续作业,其 间隙时间尽量缩短,振捣必须密实,壮 :L

绝蜂窝、麻面、露筋、孔洞、烂根等现象,如果拆模后发现此类现象,则施工单位尕
担 1000元 的违约金 ;

5、 现浇板浇筑时,在混凝土初凝前应进行二次振捣,在混凝土终凝前进行两次
压抹,如果发现不按此要求操作的,则施工单位承担 1000元 的违约金 ;
6、 在浇筑砼完毕后 12小时内,安排专人对砼表面覆盖和浇水养护。为防止砼裂

缝 ,当 室内温度高于 30℃ 时,新浇筑砼必须使用一次性薄膜覆盖;进入冬季施工,新
浇筑砼必须采用塑料薄膜和草帘被覆盖,并采用其他冬季措施;室外气温低于 -10℃ ,

无特殊措施严谨浇筑砼 ,如果发现不按上述要求操作的,则施工单位承担 1000元 的
违约金 ;

7、 钢筋砼结构柱、剪力墙、梁板 ,每出现一处烂根、露筋、漏振、蜂窝、孔洞 、
夹渣、麻面、胀膜、竖向钢筋偏位,则施工单位承担 1000元 的违约金 ;
8、 浇筑砼时,要严格控制砼的厚度,不得大于设计厚度 81lm,不得小于设计厚

度 5lnm,一 旦发现超过此范围的,则施工单位承担 1000元 的违约金。
(七 )建筑装修质量管理办法

1、 进行主体施工前必须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编制屋面和装修阶段的专项施工
方案。包括屋面、室外、室内墙面、楼地面、室内装修工程以及雨季施工方案,技术
方案编制完成后,报监理 (建设)单位审批。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依据监理 (建设 )
单位认可的方案,结合工程和现场实际,在施工前一天对工种进行技术、质量、安全
交底。施工作业前,由 工长对各施工作业班组进行班前施工交底。若发现未经审批就
擅自施工的,则施工单位承担 10OO元 的违约金 ;
2、 施工过程中,必须按照技术交底上的施工工艺和质量要求进行,各工种及相

关人员必须执行,若发现有错误的地方或者有更好的工艺,可 向监理单位提出,由 监
理部签署书面同意文件后 ,方可实施 ,严禁擅自更改技术交底做法。现场若不按施工
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和技术交底要求施工的,则施工单位承担 1000元 的违约金 ;

3、 屋面的做法,核实屋面的详细做法,注意屋面施工后女儿墙的高度、出屋面
门下槛高度等,特别是细部做法必须得到设计单位的认可,使用的防水材料必须施工
前 10天进场,施工单位试验员负责办理材料抽检,合格后方可使用,严禁在没有抽
检或者抽检结果未出来前进行防水施工。违反本规定,则施工单位承担 5000元的违
约金 ;

茌、屋面施工前,必须有防雨措施 ,相关防雨材料进场,找坡层和保温层施工必
须分段进行。防水施工后,关键部位 (后浇带、后浇洞、出屋面的管道、出屋面的设
各基础等)必须进行 24小时蓄水试验。严禁改变屋面的坡向和坡度。违反本规定 ,



则施工单位承担 1000元 的i乜约个 ;

5、 屋面防水层上的砂浆戏泓)凝 ∴⒈保护层,必彡Jt设 ll分 h功符 ,丨 I|川 I不得大于 (讠 ()lⅡⅡ

如有钢筋网的,其位置必须提到 卜雨,以 防 ||l丿‘;ln∫ 找 ^|'以 的川刊
"脑
。违反本川l丿 i∫ ,

则施工单位承担 1000元 的违约金 ;
6、 装修阶段的各分项施工亩i,必须进行样板施I,分 为材利样板和工艺样板 ,

材料样板必须在施工样板前确定。材料样板必须在处没 (监理)屮 位认可后方可纠织
材料进场 ,工艺样板报公司验收合格后,经建设 (监理 )吖L位 同忠后方可进行大⒒i丬J(
施工,若 同一部位需前后有几个分项工程施工,后续的样板可在前期认可、并在没 /ll

质量缺陷的样板上施工。违反本规定,则施工单位承担 1000元 的违约金 ;
7、 装修阶段由于上下、前后工序穿插较多,实行交接检和会签制定,一个作 xll,

面完成后,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组织质检员、本道工序施工负责人、下道工序施J
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 ,进行工序交接检查,并在会签单上签字,然后把会签单移狡
到监理工程师手上。若不按此规定施工,则施工单位承担 1O00元 的违约金 ;
8、 厨卫间的防水施工要求同上面的

“
屋面的做法

”,屋面、卫生间蓄水试验结
果必须经建设、监理单位检查验收,并签字认可。若违反本规定 ,则施工单位承担 1000
元的违约金 ;

9、 砌体结构的构造柱、过梁、圈梁、预制混凝土块必须是清水混凝土标准,棋
板和砌体接触处需设海绵条或用水泥砂浆封堵;违反本规定,则施工单位承担 1000
元的违约金 ;

10、 砌筑头角必须垂直带线;马牙槎必须上下一致,拉结筋伸入墙内大于 1米且
必须做出明显标志;违反本规定,则施工单位承担 1000元 的违约金 ;

11、 内墙腻子施工,必须按每道工序验收合格后再行下道工序 ,其主要工序分为 :

墙面、天棚及其阴阳角找补 (厚度超过 ⒛ mm的须经多次找补成活),尤其是踢脚部
位阴角的平直度;然后根据设计要求分遍成活,分遍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下道
工序;违反本规定,则施工单位承担 1000元 的违约金 ;
12、 大开间的商业网点、厂房、地下车库的楼地面的建筑做法是水泥砂浆压光的 ,

必须在结构施工缝一次性机械化完成 ,并使用塑料纸上铺纤维板一次性保护到位 ,待
局部砌筑抹灰,批刮腻子等全部完成,一次性清理。违反本规定 ,则施工单位承担 1000
元的违约金 ;

13、 厨卫间地面防水层上找水泥砂浆的做法为:结浆→上铺干硬性水泥→刮平→
拉毛,以防防水层地面空鼓、隆起和开裂。违反本规定,则施工单位承担 1000元 的
违约金 ;

14、 结构截面尺寸偏差较大,则施工单位承担 1000元 的违约金 ;

15、 对砌体围护结构 ,每出现一次表面平整度,垂直度、水平灰缝、竖向灰缝、
砂浆饱满度、马牙槎留置等不满足规范要求,则施工单位承担 1000元 的违约金 ;
16、 对于安装工程每出现一次遗漏预埋,预 留或位置错误 ,则施工单位承担 ⒛00

元的违约金 ;

17、 若发现屋面、外墙、楼板、卫生间管道、地面倒泛水、窗洞 口出现渗漏现象 ,
则施工单位承担 100o元的违约金 ;

18、 若发现楼地面,内外墙面粉刷出现空鼓、裂缝、起砂 ,每一次施工单位承担
1000元 的违约金 ;
19、 对于结构、装饰、粉刷墙面平整度、垂直度、阴阳角不方正、不垂直,则每

一次施工单位承担 1000元的违约金 ;

⒛、对于内墙腻子、阴阳角不顺直,色差、砂眼、露底,细部处理不到位,则施



工单位承担 1000元 的违约金。
(八 )施工质量控制补充管理规定

1、 施工单位应按照国家施工验收规范,施工图纸要求和施工合同约定,严格竹
理,精心组织施工,确保工程质量目标实现 ;
2、 在施工过程中,为确保工程质量目标实现,对每一分部、分项工程,对每一
道工序按

“三检一评
”
制度管理,若 出现质量缺陷和质量事故,除按施工规范要求进

行修补外,还要对施工队伍进行经济处罚;
3、 下班前 1小时由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组织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巡看检查,发现
问题,及时落实,并整改到位。发包方工程部和监理部采用定时、不定时抽查,发 现
一次没有执行此制度,则施工单位承担 1oOO元 的违约金 ;
4、 若发生工程返工、补救、修改设计等质量事故,每出现一次,根据其造成影
响的大小及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则施工单位承担 10OOo元 以上的违约金 ;
5、 若施工过程中,每一个分部、分项及每一道工序质量控制均达到施工规范要
求,应视作正常的施工管理。

(九 )工程质量奖励管理制度
施工单位受到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处罚的或造成停工整改的,造成损失的由施工单
位承担,同 时施工单位承担 5ooo元违约金/次 ,受到上级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施工
单位承担 1o∞o元违约金/次。
16.2.2承 包人违约的责任
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  。
16.2,3因 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关于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特别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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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承担发包人的损失。发包人解除合 H的 ,均 不货!除合同期问内延误I期 的违约大任 (,

若承包人违约,发包人选择继续履行的,按照本合同相关约定执行。发包人继续仗川|

承包人在施工现场的材料、设各、临时工程、承包人文件和由承包人或以其名义编亻川

的其他文件的费用承担方式:已 包含在合同价款屮,合 同解除后,不影响双方在合 |l刂
中约定的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

双方约定的承包人其他违约责任: 按投标文件承诺及通用条款有关规定执行°
17.不可抗力

17,1不可抗力的确认

除通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之外,视为不可抗力的其他情形:/
17,4因 不可抗力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应在商定或确定发包人应支付款项后 /天 内完成款项的支

付。

18.保 险

18.1工程保险

关于工程保险的特别约定 :/。

18.3其他保险
关于其他保险的约定: /  。
承包人是否应为其施工设备等办理财产保险:承包人负责办理承包人在施工现场

人员生命财产、现场各种施工用设施、设备、材料的保险,并支付相应费用。产、现
场各种施工用设施、设各、材料的保险,并支付相应费用。
18.7通知义务

关于变更保险合同时的通知义务的约定:由 于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原因造咸

的经济损失 ,由 发包人向其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有关经济损失,资料由承包人负责整
理,并保护好现场 ,承包人应接受保险公司的承赔额不得有异议。
18,8.因 承包人原因造成的任何事故 (包括第三方人员在内),所造成依法应该支

付的损失赔偿费,抚恤费和法律责任均应由承包人负责。
18.9.发 包人对任何雇员的意外或伤亡,不论该人是受雇于承包人或其分包人 ,

皆不负任鱼法律上的赔偿责任,承包人须保障发包人免负任何有关的索偿、要求、诉
讼、成本、费用和支出  。

⒛,争议解决

⒛.3争议评审
合同当事人是否同意将工程争议提交争议评审小组决定: /。

⒛,3.1争议评审小组的确定
争议评审小组成员的确定:  /  。
选定争议评审员的期限:   /  。
争议评审小组成员的报酬承担方式:   /  。
其他事项的约定:  /
⒛.3,2争议评审小组的决定
合同当事人关于本项的约定:  / 。
⒛ .茌 仲裁或诉讼

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 ,按下列第 (2)种方式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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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  宿迁市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
(2)向发包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Ⅱ      发生争议后,除非出现下列情况的,双方都应继续履行合同,保持施工连续,侏忄
     护好已完工程 :’      a。 单方违约导致合同确已无法履行,双方协议停止施工;ˇ       b.调 解要求停止施工,且为双方接受;

c.法院要求停止施工

︱

︱

︱

︱

丨

丨

l

l

l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Ⅰ



附件

协议书附件 :

附件 ⒈ 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r     
专用合同条款附件 :

附件 ⒉ 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各一览表
ˉ
    附件 ⒊ 工程质量保修书

附件⒋ 主要建设工程文件目录

附件 ⒌ 承包人用于本工程施工的机械设各表

附件 ⒍ 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表

附件 ⒎ 分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表

附件 ⒏ 履约担保格式

附件 ⒐ 预付款担保格式

附件 10:支付担保格式
附件 11:暂估价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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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l:

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

单位

工程

名称

建设规

模

建筑

面积
(平方

米)

结构形式
层

数

生产能

力

设各安装

内容

合同价

格 (元 )

开

工

日

期

峻

工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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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⒉

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各一览表

序廿
材料、

设各品种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

质量等

级

供应

时间
送达地点 ∫彳氵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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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⒊

I程质 ii:侏修 :|)

发包人 (全称): 沭阳县桑墟镇人民政府
承包人 (全称): 江苏开泉矬设有限公i刁

发包人和承包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

经协商一致就 桑墟镇元兴村文化活动广场公厕工程项目 (工程全称 )签订工程质量保仆
书。

一、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和内容

承包人在质量保修期内,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 。

质量保修范围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
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供热与供冷系统,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各安
装和装修工程,以及双方约定的其他项目。具体保修的内容,双方约定如下 :
/  。

二、质量保修期

根据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工程的质量保修期如下 :
1.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
2.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为 5 年 :
3.装修工程为 2  年 ;
4.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工程为  2  年 :

5.供热与供冷系统为  2 个采暖期、供冷期 :
内的给排水设施、道路等配套工程为  2 年 ;

7.其他项目保修期限约定如下:
/       。

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三、缺陷责任期
工程缺陷责任期为 24 个月,缺陷责任期 自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 日起计算。

单位工程先于全部工程进行验收,单位工程缺陷责任期 自单位工程验收合格之 日起
算。

缺陷责任期终止后,发包人应退还剩余的质量保证金。
四、质量保修责任

1.属 于保修范围、内容的项 目,承包人应当在接到保修通知之 日起 7天 内派人
保修。承包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保修的,发包人可以委托他人修理。
2.发生紧急事故需抢修的,承包人在接到事故通知后,应 当立即到达事故现场

抢修。

3.对于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 ,应 当按照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 ,

立即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采取安全防范措施 ,并 由原设计人
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人提出保修方案,承包人实施保修。
4.质 量保修完成后,由发包人组织验收。
五、保修费用

保修费用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

六、双方约定的其他工程质量保修事项:    /     。
工程质量保修书由发包人、承包人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共同签署 ,作为施工合同附



件,其有效

发包人 (公

地 址 :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

耀

传 真 :

包人 (公章):

地 址 :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

电 话 :
传 真 :

开户银行 :

附件⒋

开户银行 :

账 号 :
邮政编码 :骼政蟊也:~~钽平△尸吒黟⒎——

主要建设工程文件目录

文件名称 套数 费用 一兀 质量 移交时间 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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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承包人用于本工程施工的机械设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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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⒍

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表

名  称 姓名 职务 职称 主要资历、经验及承担过的项 H

一、总部人员

项 目主管

其他人员

二、现场人员

项 目经理

项目副经理

技术负责人

造价管理

质量管理

材料管理

计划管理

安全管理

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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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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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⒎

分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表

名  称 姓名 职务 职称 主要资历、经验及承担过的项 H

一、总部人员

项目主管

其他人员

二、现场人员

项 目经理

项 目副经理

技术负责人

造价管理

质量管理

材料管理

计划管理

安全管理

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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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验收单
r1‖ 1丨 。 9∩9, 9丿 lI

工程名称 桑墟镇元X村文化活动广场公烦JI稆
施工地点 桑墟镇境内

建设单位 桑墟镇人民政府 施工时间 2o21句三12Jl1口

施工单位 江苏开泉建设有限公司 合同内工程造价 188000元

监理单位
南京第一建设事务所有限
责任公司 是否签证 乃

z
合同内工程量

兀六可叉化沽动厂场公
`

水岩 )、 宽7.87米 (含

蹲便器和在个小便器 ;为

验收人员 丶

τ么ο
J
f
J

”
丶
留
’
乃 癖  夕勿弼纭嬷/F

验收项 目

序号 验收项目名称 验收工程量 是否合格

幺网王砗
'·

B犭:r钅 f,歹 ,
豇

2
男网 ,r丝饭劫。饣饣丿乡仃乙免,△ ,`冫、rn E

L_|扌冂 :饣竺反圪.7r硝 眨苎 圣

4
,-o争 r刂 J饣 二

5
侈券眵

/t
雾

6

7

8

验收单位

∵∵肆设∷单位  / 监理单位

U
丶

乏
红.

舀

ˇ
獠

鲺

填报人 :

槭
麴
鬯



序号 2：桑墟镇两座公厕建设工程项目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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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验收单

工程名称 桑墟镇两座公厕建设工和顼目

桑墟镇平墩村、张湾村施工地点

建设单位 沭阳桑墟镇人民政府 施工时间 2021年 11月 1召 H
施工单位 江苏开泉建设有限公司 合同内工程造价 猸。9万元

监理单位 宿迁建威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签证 璧 纟·

合同内工程量
桑墟镇张湾村党群服务中心广场
厕所布局分别为:女卫生间5个 J
间,1个工具间,1个管理用房。

i
公

`
酬厕利平墩村和平路南侧 (豆滩小区东侧)公厕建筑总面积97.5汀。
z和1个坐便器:男卫生间5个蹲位1个坐便器和8个小便池;2个洗手

验收人员

~绉冫刁〃绷加
ˇ ,         ~~~~~~ˉ ˉ ˉ ˉ ˉ ˉ 广

ˉ ˉ ˉ -ˉ ˉ 十 -ˉ ˉ ˉ =爰 =r==ˉ验收项目

序号 验收项目名称 验收工程量 是否合格
平墩村公厕面积97.5r

乙 1⒓ 丑
2 女卫生间蹲位5个、坐便器1个 ~~J卫 磁 饣荔、r纤 .含 叙 %、 丨饣 虫
3 为上王 1日塄怔5个、坐便器1个、

____ 小便池8个 哆翔仿|L了 亻烫调饣 公
在 管理用房1间、工具间1间

玉
5 水泵1个、水井1口 (增加 )

诅 倜 l卩 多
6 水泥路引道3条 (增加 ) 匣羹 ~夕吵加 丑
7 张湾村公厕面积gz.5旷

、溺可 厶
8   

丨 女卫生间蹲位5个、坐便器1个 J△ 滋 亻乡⒈勹 .兮 硬呖 I午 豁
9 男卫生间

~小 便池8个 鼎∶nz钅 r锌  啪 唠 l⒋ 枥汹仵 分
10 管理用房1间、工具间1间

」够⒓鲠幽红山豇__2韭 曲 l丨u 驭
1
⊥

1
Ι

水泵1个、水井1口 (增加 )
()冫丨’石、〉欹 l绗  淑 爿 扌、 苏

12 水泥路引道1条 (增加 )
J硬 迎 凼 拓跣 彡刀〃

。
厶

13 新建围墙1处
幺

验收单位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嗣
、‘

`Ⅱ
`·

矿 /

填报人 :
黟

∶冫 I

鞫



序号 3：国际汽配城 5幢提升改造工程中标通知书



国际汽配城 5 幢提升改造工程竣工验收证明材料



国际汽配城 5 幢提升改造工程施工合同























































































序号 4：沭阳县沭城街道南京路小区内外墙出新工程项目中标通知

书



沭阳县沭城街道南京路小区内外墙出新工程项目竣工验收证明



沭阳县沭城街道南京路小区内外墙出新工程项目施工合同
















































